	西安音乐学院成绩更正（补登）申请表

	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开课单位：           开课学期：

	序号
	学号
	姓名
	原始成绩
	更正成绩
	备注

	
	
	
	平时
	期末
	总评
	平时
	期末
	总评
	

	1
	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更正原因：
	开课院系教学主任审批意见：

	任课教师签名：
日期：
	签名（学院盖章）：
日期：

	教务处复审意见：



签名（盖章）：
日期：

	成绩修改注意事项：
    1、所有的成绩修改或补登，均必须出具相应的依据材料。
    2、平时分错误，可以出具点名册（复印件）、平时作业等能证明参与课程学习的材料；
    3、期末考试成绩漏登或登分错误，可以附上全班成绩单的复印件、期末试卷复印件，教务处进一步核实情况后，予以处理。
    4、期末考试试卷批改错误，可以附上期末试卷复印件，教务处进一步核实情况后，予以处理。
    5、考试方式是提交论文的课程，如果在提交期限之后才交论文，则成绩不予认可；如果属于任课教师未收到作业，学生可以重新提交，但须附原始的“已发邮件”页面以证明。
    6、如果无法提供依据材料，则成绩修改申请是无法被认可的。
    7、所有的复印材料，均需原件提供者（任课老师或教学秘书），在其上注明：“该复印件与原件一致”，并予以签字。



